
场地权属证明

位于宁波市海曙区                   的房屋，总面积       平方米，可以作为            (经营者姓名)开设            （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）的经营场所，该场所产权属于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。  
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委会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乡镇村镇建设办签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注：以上全文打印，手写涂改无效（打印时请删除本条）。


